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6年第二次会议审核意见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通过向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东兴证券”）全体 A 股换股股东发行 A 股股票、向信达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信达证券”）全体 A 股换股股东发行 A 股股票的方式换股吸收合并

东兴证券、信达证券（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6 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

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关于中国国际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方案的议案》

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 

就本次交易相关事项，独立董事发表审核意见如下： 

1．本次交易的方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9 号——上市公司筹划和实施

重大资产重组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6 号——重大

资产重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审核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公司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实施本次交易的各项条件。为充分保护对本次交易方

案持有异议的股东的利益，本次交易将赋予公司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 

2．公司就本次交易编制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东兴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该报告书已详细披露了本次交易需要履行的法定程序，并充分披露了本次交易

的相关风险。 

3．本次交易的换股价格定价合理、公允，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4．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公司的重大

资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 

5．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7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

易监管》《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6 号——重大资产重组》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交易相关主体不存在不得参与任何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的情形。 

6．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交易前，公司与东兴证券、信达证券不存在关联关系，

本次交易不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 

7．公司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就本

次交易相关事项履行了现阶段必需的法定程序，该等法定程序完整、合法、有效；公

司就本次交易提交的法律文件合法有效。 

8．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我们审阅了安永华明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备考合并财务报

表及审阅报告（2025 年度及 2024 年度）》、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独立申报会计

师有关编制备考财务资料的鉴证报告》和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交易出具的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东兴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之估值报告》。经审阅，我们认可中介机构出具

的上述报告。 

9．本次交易所选聘的估值机构具有独立性，估值假设前提合理，估值方法与估

值目的具有相关性，估值定价公允，估值结论合理。 

10．为应对本次交易可能导致的公司即期回报被摊薄的风险，同时持续提高股东

回报能力，以维护公司股东利益，公司制定了填补即期回报的措施，相关主体出具了

承诺，符合《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的

规定，有利于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11．《关于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2026-2028 年度）股东回报规划

的议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关于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的有关规定，有利于公司的长期发展，不存在损害公

司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12．除根据相关法规要求、市场惯例聘请独立财务顾问、财务顾问、境内外法律

顾问、审阅机构、估值机构等中介机构以外，公司在本次交易中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有

偿聘请其他第三方机构或个人的行为，符合《关于加强证券公司在投资银行类业务中



 

聘请第三方等廉洁从业风险防控的意见》的相关要求。 

13．我们同意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并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6 年 5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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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6

年第二次会议审核意见》签字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吴港平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陆正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周  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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